
收    據

摘要
OOO年度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或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

並設置巷弄長照站

金額 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 (大寫)

上列款數已照數收訖此據

新 竹 市 政 府 台 照

受補助單位

理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會計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出納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會址 統一編號

備註

銀行 分　　行

帳號

日期 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(請與黏貼線貼齊)

*黏貼存摺封面影本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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